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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1 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1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出具（2025）苏 04 民终 5764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优谷公司和龙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

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44309 元，由龙洋公司负担 16542 元，由优谷公司负担 

227767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优谷电气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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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顾永久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子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龙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国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与被告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就大功率海上风力发电机和冷却系统产业

化项目(一期)签订了总承包《施工合同文件》，合同约定：2023 年 10 月 26 日工

程必须通过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合同签订后，被告对相应工程进行了施工。其

后，原告发现被告施工的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比如车间地坪开裂等问题，进

而导致工程无法按期竣工验收。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优谷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如下： 

1.请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5）苏 0411 民初 1698 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2.请求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用。 

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

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对工期顺延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工期顺延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但对顺延理由和计算依据

未作充分说明。此外，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出

的相关事宜并未影响其施工。被上诉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也从未提出工期顺延申

请或者要求变更施工进度计划，应当视为工期没有变化，一审不应当支持其工期

增加或者顺延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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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审判决对工期逾期违约金的认定严重违背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根据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文件》专用条款 7.5.2 款约定，工期逾期违约金

按“（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的 0.02%/天”计算。

经上诉人核算，计算基数为 101,301,228 元，实际工期天数自 2023 年 2 月 3 日（开

工日期）起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地坪最终检测合格）止，扣除合同工期 302

天，则逾期天数为 469 天。按此计算工期逾期违约金也应当为 101,301,228 元 X 

0.02%/天 X 469 天 = 9502055 元。退一步讲，即便按照一审认定工期计算截止

日为 2024 年 10 月 26 日，则工期逾期违约金也应当为 101,301,228 元 X 0.02%/

天 X 330 天 = 6685881 元。 

在案涉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了工期逾期违约金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且该约定的

违约金计算标准并未过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酌情判决 1,249,667 元违约金，

严重背离合同约定，于法无据。 

本案案涉合同约定的工期逾期违约金标准并未过高，一审不应当自行进行调

低或者酌定。即便进行酌定，也应当考虑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试想上诉人的拿

地成本（数千万元）、本案工程成本（超过 1 亿）、工程装修成本、设备采购成本

等等，整个项目合计投资额超过 2 亿元，因为被上诉人施工的车间地坪质量不合

格，直接导致整个项目延期一年以上（无法生产），一审仅支持 120 余万元的违

约金，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3）一审判决对工程质量违约金的认定错误 

案涉工程地坪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虽被上诉人进行了返工。但根据案涉施工

合同专用条款 5.1.1 款约定，“如因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除返

工整改合格外，承包人还应另按（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除税工程设

备费）的 2%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则本案工程质量违约金应为 101,301,228元 X 

2% = 2026024 元。考虑到被上诉人进行了返工，上诉人在一审中诉请主张 100

万元工程质量违约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规定，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

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施工的车间地坪质量严重不符合约

定，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使用案涉工程和正常投产，应当按约承担质量违约金。

一审判决以“违约金基数约定不明确”为由不予支持，完全忽视了合同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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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方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地坪返工整改

为由不予支持质量违约金，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一审判决对设备补贴损失、土地优惠政策损失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由于案涉工程质量问题系车间地坪质量问题，这直接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正常

生产，从而无法享受土地调节费返还和设备补贴等优惠政策，该损失与违约行为

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被上诉人明知案涉工程作为省重大项目，工期延误将导致上诉人无法按期投产，

进而无法享受相关政策性优惠，该损失属于可预见范围内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

法权益。为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龙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如下： 

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优谷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优谷公司承担。 

龙洋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虽然驳回了优谷公司对于维修费用、工程质量违约

金、违约损失等诉讼请求，但仍判决龙洋公司承担工期违约金 1249667 元以及第

一次检测费用 55000 元。龙洋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于工程竣工时间的认定、工期

逾期的归责以及工期顺延等问题仍然存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的错误。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出具（2025）苏 04 民终 5764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优谷公司和龙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

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44309 元，由龙洋公司负担 16542 元，由优谷公司负担 

227767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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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进展 

对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2025）苏 04

民终 5764 号的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判决，原告将依法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本案。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系案件原告及上诉人，相对方需

要向公司承担责任，因而本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有利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系案件原告及上诉人且已申请诉讼

财产保全，已查封、扣押、冻结相对方名下相应财产，对公司财务方面暂无重大

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根据

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上诉状；2、受理通知书、3、传票；4、民事判决书。 

 

 

常州优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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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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